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行政奖励类） 

	

	序号
	地方权力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地方权力编码
	子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依据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层级及权限
	部门职责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1
	
	对在城市照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行政奖励
	【规章】《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
    第五条：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城市道路、路灯、公共消火栓，道路分隔栏，广告牌匾，公交站台等市政公用设施养护管理。
	[bookmark: _GoBack]直接实施责任：
1.及时制定并公开奖励方案，明确奖励标准、审核流程等内容。
2.依法依规开展评比活动，作出表彰奖励决定。
3.按照规定程序执行表彰奖励决定。
	【规章】《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
    第五条：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2
	
	对长期从事市容环卫作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行政奖励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
     第八条：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城市道路分隔栏，广告牌匾，等市容环卫附属设施管理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开展评比活动，作出表彰奖励决定。
2.按照规定程序执行表彰奖励决定。
	【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令）
     第八条：对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自治区住建系统权责清单（行政奖励类） 

	填报单位：        （地州市）       （县市区）       （单位名称）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地方权力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地方权力编码
	子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依据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层级及权限
	部门职责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3
	
	对于在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行政奖励
	【规章】《城市公厕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
    第二十二条：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在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城市公厕养护管理。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开展评比活动，作出表彰奖励决定。
2.按照规定程序执行表彰奖励决定。
	【规章】《城市公厕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
    第二十二条：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在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4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行政奖励
	【法规】《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100号令）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城市道路、路灯、公共消火栓，道路分隔栏，广告牌匾，公交站台等市政公用设施养护管理
	直接实施责任：
1.及时制定并公开奖励方案，明确奖励标准、审核流程等内容。
2.依法依规开展评比活动，作出表彰奖励决定。
3.按照规定程序执行表彰奖励决定。
	【法规】《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100号令）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与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比对后新增的事项

	
	
	
	
	
	
	
	
	
	
	
	
	
	
	
	
	



